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份回购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

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

（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1.14元/股（含）。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9月14日、2024年9月20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40）。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11.14元/股调

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10.8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 2025年 5月 27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8）。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数量为11,888,93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28%，最高成交价为8.7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19

元/股，成交总金额100,449,350.5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2758 证券简称：浙农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6号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

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

股份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且不低于1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5元/
股；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6月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回购部分A股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 6,521,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1.1%，回购成交最高价为 11元/股，最低价为

10.49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69,986,694.0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

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等

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

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0957 证券简称：中通客车 公告编号：2025-042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

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杭州华瑞新控股有限公司（原中粮包装投资有限公司）于2025年

1月10日及2025年7月30日召开总经理办公会，批准在泰国设立下属全资子公司贝纳包装

（泰国）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投资建设泰国二片罐生产线项目，项目总投资额约人民币44,
160万元。

2.公司于 2025年 6月 20日召开总经理办公会审核并报董事长批准，在哈萨克斯坦新设

下属全资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投资建设哈萨克斯坦二片罐生产线项目，项目总投资额约人

民币64,652万元。

公司上述新建生产线达产后将优先满足当地啤酒、能量饮料及碳酸饮料等领域潜在客户

的配套需求，并逐步拓展客户群体和市场区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

定，上述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

上述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泰国二片罐生产线项目

1.项目性质：新建

2.项目建设地点：泰国大城府洛加纳大城工业园

3.项目实施主体：贝纳包装（泰国）有限公司

4.项目投资情况：项目投资约人民币44,160万元，其中包括厂房土建、设备搬迁和新设备

购置以及项目流动资金等。项目预计配套一条二片罐生产线，规划年产能7亿罐。

5.项目用地：约78,144平方米

6.项目进度：项目建设期12个月，预计 2026年 9月具备量产能力（最终以实际建设情况

为准）。

（二）哈萨克斯坦二片罐生产线项目

1.项目性质：新建

2.项目建设地点：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3.项目实施主体：公司拟在哈萨克斯坦注册设立的独立法人公司

4.项目投资情况：项目投资约人民币64,652万元，其中包括厂房土建、生产设备以及项目

流动资金等。项目预计配套一条二片罐生产线，规划年产能9亿罐。

5.项目用地：约90,000平方米

6.项目进度：项目建设期18个月，预计2027年第一季度具备量产能力（最终以实际建设

情况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面对国内市场的竞争形势和海外发展机遇，公司已积极开展海外业务布局调研，

筛选潜在投资机会，并稳步推进海外投资设厂的战略性布局规划，以顺应行业国际化发展趋

势。

本次海外投资项目契合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助力公司拓展在东南亚地区、中亚地区的

二片罐业务布局，开拓新的市场领域，优化产品结构，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海外市场份额，增强

奥瑞金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项目建成后，将与公司境内现有业务产能布局和供

应链实现协同联动，有效提升公司二片罐产品的海外供给能力与市场覆盖广度。

本次海外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并计划将国内部分生产设备

搬迁投入，以降低项目现金部分投入总额，提升国内生产基地的有效产能利用率，不会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有助于优化公司产能布局，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预计

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为公司海外业务提速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二）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

根据上述海外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和相关因素，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市场风险、项目建

设风险,可能导致项目运营不及预期。公司将积极研究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及相关政策，跟

踪市场动态，加强公司的内部控制和治理能力，从而有效把控风险，使项目能够按照预期有序

推进。

特此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2701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2025－临044号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海外生产线项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次增持主体为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林广满先生。本次增持计划前，林广满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86,706股，占公司总股本 94,456,
295股的0.3035%。

● 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股票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根据林

广满先生与公司签署的深圳市深科达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购买公司股

票的要求,林广满先生拟自2025年8月4日起6个月内，使用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本

次合计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6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

● 增持计划无法实施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

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占总股本）

本次公告前12个月内
增持主体是否披露增持计划

本次公告前6个月增持主体是否存在减持情况

林广满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286,706 股

0.3035%

√是（增持计划完成情况：已完成 ）√是（增持计划完成情况：已完成 ）
□否

□是 √否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增持主体名称

拟增持股份目的

拟增持股份种类

拟增持股份方式

拟增持股份金额

拟增持股份数量

拟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拟增持股份价格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拟增持股份资金来源

拟增持主体承诺

林广满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增强投资者信心；同时根据林广满先生与公司签署的深圳市深
科达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购买公司股票的要求。

公司A股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

A股：260万元～500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置增持股票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自2025年8月4日起6个月内

自有及自筹资金

增持主体承诺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过程中，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
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

素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等。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328 证券简称：深科达 公告编号：2025-035

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925 证券简称：盈趣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9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的通知情况：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7月17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二）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8月1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8月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日上午9:15至

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8月1日上午9:15至2025年8月1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西路100号盈趣科技创新产业园3号楼806会

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松华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171人，代表股份477,558,173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61.4269％。其中：

（一）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9人，代表股份474,277,324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61.0049％。

（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62人，代表股份 3,280,
84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220％。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林松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以及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董事吴凯庭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参加会议，委托董事长林松华先生代为

出席；董事林先锋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参加会议，委托董事杨明先生代为出席；监事赵超强先生

因公无法出席，委托监事会主席陈永新先生代为出席。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

规范性文件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议

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77,249,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4%；

反对 209,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8％；弃权 99,0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972,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0.6009%；反对209,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3801%；弃权99,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9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74,887,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09%；

反对2,569,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1％；弃权100,5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610,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8.6118%；反对2,569,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8.3234%；弃权100,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064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2.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74,886,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06%；

反对2,570,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3％；弃权100,5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609,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8.5813%；反对2,570,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8.3539%；弃权100,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064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2.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74,886,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06%；

反对2,569,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1％；弃权101,5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609,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8.5813%；反对2,569,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8.3234%；弃权101,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0952%。

2.4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77,239,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32%；

反对212,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5％；弃权106,4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961,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0.2717%；反对212,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4837%；弃权106,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2446%。

2.5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74,869,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71%；

反对2,587,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18％；弃权100,7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592,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8.0601%；反对2,587,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8.8690%；弃权100,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0709%。

2.6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74,886,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06%；

反对2,574,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90％；弃权97,1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609,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8.5813%；反对2,574,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8.4576%；弃权97,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9611%。

2.7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74,886,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06%；

反对2,569,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1％；弃权101,5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609,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8.5813%；反对2,569,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8.3234%；弃权101,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0952%。

2.8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74,887,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09%；

反对2,569,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1％；弃权100,5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610,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8.6118%；反对2,569,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8.3234%；弃权100,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0648%。

2.9关于修订《防止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74,886,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06%；

反对2,570,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3％；弃权100,5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609,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8.5813%；反对2,570,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8.3539%；弃权100,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0648%。

2.10关于修订《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74,886,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06%；

反对2,522,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83％；弃权148,3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609,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8.5813%；反对2,522,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6.8970%；弃权148,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5217%。

2.11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74,887,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09%；

反对2,569,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1％；弃权100,5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610,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8.6118%；反对2,569,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8.3234%；弃权100,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0648%。

2.12关于制订《董事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77,266,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9%；

反对191,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1％；弃权100,5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988,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1.1008%；反对191,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8345%；弃权100,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64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魏吓虹和陈晓华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为本次股东大会出

具了如下见证意见：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和《厦门盈趣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8月02日

证券代码：002925 证券简称：盈趣科技 公告编号：2025-080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董事离任暨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胡海荣

离任职务

董事

离任时间

2025/8/1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6/7/11

离任原因

公司治理结构优化需
要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任职

是

具体职务（如适用）

副总裁

是否存在未履行完
毕的公开承诺

是（注1）

注1：在本人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

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本人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

数量占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

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董事胡海荣先生的离任将不会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规定的董事人数，但低于《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规定的董事人数，公司已于同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胡海荣先生为职工董事，具体情

况详见“二、选举职工董事情况”。

二、选举职工董事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8月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职工

代表大会，会议选举胡海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附后），任期与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8月02日

附件：胡海荣先生简历

胡海荣先生：男，1970年10月生，大学专科学历。1995年8月至2000年12月任厦门灿坤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品保部经理；2001年2月至2002年1月任东京科技电子有限公司工程师；

2002年2月至2004年8月任厦门群鑫机械工业有限公司工程师；2004年8月至2011年5月历

任南靖万利达科技有限公司网控事业部综合部副经理、质量部经理；2011年5月进入本公司

工作，曾任人力行政中心总监、总经理助理、管理者代表，2014年8月15日至2020年6月30日

任本公司监事，2023年7月12日至2025年8月1日任本公司董事，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胡海荣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99,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1%。胡海荣先生与

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胡海荣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未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4

2025年4月2日~2026年4月1日

4,000万元~8,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804,951股

0.5659%

3,087.36万元

35.79元/股~40.4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年4月2日，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自有资金及回购专项贷款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回购股份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

计划。本次回购价格不高于人民币63.52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含）。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

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4月 4日及 2025年 4月 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

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7月，公司未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804,951股，占公司总股本142,240,000股的比例为0.565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

为 40.45元/股，最低价为 35.7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873,577.16元（不含印花

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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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1、公司于2025年2月1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A股社会公众股，回购的公司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和/或员工持

股计划。本次回购总金额为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3,000万元（含），回

购价格不超过14元/股（含），具体回购金额及回购数量以回购完成时实际使用的资金和回购

的股份数量为准，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2月 18日、2月 2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的《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04）以及《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07）等相关公告。

2、公司于 2025年 2月 21日披露《关于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05），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承诺向公司提供最高不超过人

民币1.1亿元且贷款比例不超过回购金额的90%的贷款资金，专项用于回购本公司股票，贷款

期限不超过 3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的相关公告。公司已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汕头分行按相关条件签署了《股票回购贷款借款合同》。

二、本次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法规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本次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尚未实施本次回购。

三、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以及资金到位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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